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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地力补贴申

领
地力补贴申

领
130520001000

农业农村
、财政

行政给付
乡级、村

级

《河北省农业“三项补贴”改革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冀财农
〔2016〕58号）财政部门与农业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基
础数据采集审核、补贴资金发放等工作。其中农业部门负
责补贴面积的核实认定（即基础数据采集审核环节）工
作，财政部门负责按照核实认定后的补贴面积组织发放资
金。

村级负责受
理、乡级负
责审核

2
棉花补贴申

领
棉花补贴申

领
130520002000

农业农村
、财政

行政给付
乡级、村

级

《河北省棉花补贴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冀财规【2018】20
号）第三条 补贴对象为我省棉花实际种植者，包括基本农
户（含村集体激动土地承包户）和地方国有农场、种植大
户、农业产业化经营单位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棉花种植者
（以下简称棉花生产单位）。按照谁种植补给谁的原则，
对于转包（租）、分包耕地的，可按照合同约定的补贴对
象发放补贴。下列情况不予补贴：1.在国家、省明确退耕
的土地上种植棉花的，不予补贴；2.在未经批准开垦的土
地或者在禁止开垦的土地上种植棉花的，不予补贴。 第十
一条 各地在补贴资金兑付前，乡（镇）政府和村委会负责
对棉花实际种植者补贴面积、补贴标准、补贴金额等进行
张榜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，公示时间不能少于7天。要建立
健全棉花补贴档案制度，指定专人负责，以备查询。

村级负责受
理、乡级负
责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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